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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30527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請逐項覈實填列；除評估內容有可能跳答外，其餘部分皆應完整填答。 

填表日期：108年 11月 10日 

填表人姓名：李宗翰     職稱：技士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電話：04-22289111*66523  e-mail：sula0221@taichung.gov.tw非業務單位人員，請說明：＿＿ 

壹、計畫名稱 臺中市配合重大活動流動廁所租賃計畫 

貳、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權利、決策、影響力領域 V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V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公共建設(或工程) V 

3-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現況評析 

項目 說明 備註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

與需求概述 

一、現況說明：109 年本市將舉辦「台灣燈會」

活動，預定於后里森林園區、馬場園區(主展

區)及文心森林公園(副展區)舉辦，參照 108

年屏東縣政府舉辦台灣燈會活動，共計湧入

1,339 萬賞燈人潮，最後 1 日更高達 152 萬人

湧入會場盛況，經審慎評估各展區既有公廁

設施恐不敷使用，為提高展區廁間設施量

能，爰規劃於各展區入口處、週邊區域及交

通接駁站設置流動廁所，以疏解活動期間賞

燈遊客如廁需求。 

二、需求描述：本局計有拖車式流動廁所 10

台，僅可提供流動廁所間數為 80 間，設施量

能實無法支應如台灣燈會等大型活動需求，

故將參採 108 年屏東縣政府舉辦台灣燈會

時，以設置 850 座流動廁所設施方式，提供

賞燈民眾使用，規劃於 108 年度依規辦理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 

mailto:sula0221@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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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座流動廁所租賃計畫。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

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 

一、參照本市前於 104 年度舉辦「台灣燈會」

之經驗(104 年 2 月 27 日至 104 年 3 月 15 日，

共計 17 天)，總參觀人數約為 1,375 萬人，平

均每日參觀人數為 80 萬人，並以開幕日及閉

幕日參觀人數達最多峰，與屏東縣政府 108

年統計台灣燈會每日參觀人數情形相符(閉幕

日參觀人數達高峰約為 150 萬人)。 

二、經查各展區原既有廁間數量共計共有 430

間廁所，男廁 72 間、323 間女廁、17 間無障

礙廁所及 18 間親子廁所，符合建築物規則建

築物設備篇第 37 條規定男女廁所比率 1：3，

各展區廁間數摘要如下： 

1.后里森林園區(主展區)：共有 196 間廁所，

男廁 31 間、151 間女廁、7 間無障礙廁所及 7

間親子廁所。 

2.后里馬場園區(主展區)：共有 180 間廁間，

其中男廁 31 間、女廁 131 間、7 間無障礙廁

所及 11 間親子廁所。 

3.文心森林公園(副展區)：共有 54 間廁間，其

中男廁 10 間、女廁 41間及 3 間無障礙廁所(含

親子廁所)。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途徑

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顧及不

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之年

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

化與本計畫相

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及

其方法 

本次活動為國際型大型活動，涉及參展花燈

特性(如地方特色等)、各展區服務人數(含招

募志工、招商員工)及交通運輸等因素，將導

致參觀民眾性別有所差異。應朝下列方向縮

短其差異： 

一、佈展燈具應以大眾化或親子化為主，減

少特定族群性(如愛家聯盟、同志團體等)禿顯

特殊主題引發性別平等差異議題、或爭議性

議題，避免模糊燈會主題。 

二、交通運輸方面：因台中為台灣中心，交

通除了中部地區遊客自行開車外，應考量北

部及南部搭乘高鐵，甚至東部、外(離)島或外

國人士搭乘飛機等交通運輸工具，並搭乘交

通接駁車進入會場，於各交通接駁場站之廁

所或哺乳室等設施，應考量遊客習性(如國人

到達旅遊地點大多先上廁所)，建議應多設女

性廁所，以免女性遊客因不耐久候，而敗性

而歸。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類別及方

法，包括由業務單位釐清性別統計的

定義及範圍，向主計單位建議分析項

目或編列經費委託調查，並提出確保

執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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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於服務人員的安排：本活動為全民活

動且有當地特色，故將邀集臺中市知名廠商

來推廣其特色商品(如食品、服飾等)、亦會邀

集當地組織(如婦女會、童子軍等)或協助清潔

維護人力或環保志工團體應考量其服務人員

男女差異。 

伍、計畫目標概述

(併同敘明性別

目標) 

一、本計畫活動以透過活動及花燈、特產呈現本市文化，並結合全國各單位參展燈

會彰顯本市為節慶都市、文化融合都市性質。 

二、各展場基礎設施應重視無障礙及性別友善設施(如廁所)，確實落實建築及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及性別平等，建立性別友善臺灣燈會在臺中目的。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

改善方法（計畫

於研擬、決策、

發展、執行之過

程中，不同性別

者之參與機

制，如計畫相關

組織或機制，性

別比例是否達

1/3） 

性別平等程度為評估活動是否達到性別友善重要指標，主要是考量活動各項措施或

設備是否符合性別平等觀念納入，其改善方向分述如下： 

一、本計畫活動硬體設施排除性別障礙：除依規定考量男女廁所設置比率應符合 1：

3 外，另應考量輔助設施使用(如哺乳室、寶寶推車、展覽活動輔助器具或裝飾品

等)，規劃兩性皆可方便使用。 

二、於展區服務人員應減少性別差異：展場服務人員(志工、會場人員或廠商等)，

人員徵選或錄用人數減少性別差異。 

三、本活動執行各階段邀請政府機關、工會團體、院校或婦女團體及弱勢團體等餐

與討論展場(期)進行及餐與。並邀請性別專家參與計畫決策與規劃提出建言，縮短

性別差異。 

柒、受益對象 

1.1.若 7-1 至 7-3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8及「第二部分－程序參

與」；如 7-1至 7-3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至 8-8，逕填寫「第二部分－程序

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

受益對象」7-1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8。 

2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評 估 指 標 

評定 
(勾選) 

說明 

(請說明評定為「是」或「否」原因) 

備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為受益對

象 

 V 

本活動整合臺中產業特性，區域文化

及各組織社團，並無以特定性別為受

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

主，或以同性戀、異性戀或

雙性戀為主，或個人自認屬

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

畫內容涉及一般社會

認 知 既 存 的 性 別 偏

見，或統計資料顯示性

別比例差距過大者 

 V 

本活動整合臺中產業特性，區域文化

及各組織社團，各展演內容並未有特

定既存性別偏見。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

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存有

預防或消除性別偏見、縮小

性別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

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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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涉及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者 

V  

1.各項服務設施、廁所應考量無障礙

設計及其規劃使用動線應流暢。 

2.應符合建築法規及環境、衛生法規

定設置安全及性別友善的設備與空

間。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涉及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

合理性、區位安全性，或消

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

用需求者之可能性者，請評

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評估指標 

 

說明 備 註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

列或調整預算配置，以

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

性別目標。 

因應本案流動廁所租賃應考量一般式及無障

礙式比率，並依經費規畫租賃計畫租賃統合

(男女共用式)或依性別比率租賃男廁、女廁數

量。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

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

求。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

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差異之迫

切性與需求性。 

相關建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包括規定性別廁所

設置，符合性別比需求設計。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

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

標。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

式如何顧及弱勢性別

資訊獲取能力或使用

習慣之差異。 

對於環保志工或廠商加強宣導性別平等及性

別友善觀念，對於員工等培訓應納入性別友善

觀念及設置性騷擾通報電話或措施。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

採用的方式，是否針對不同

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不同傳

播方法的設計。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

他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之友善

措施或方案。 

為於各項硬體措施如流動廁所方面，依環保署

大型活動有善指引中參考內政部營建署規範

男女廁所數比例 1：3要求調整男、女性可使

用數量，並視實際使用狀況機動調整流動廁所

配置或使用。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

方案。 

二、效益評估 

評估指標 說明 備 註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

合相關法規政策之情

形。 

本計畫所依據法令，遵循基本人權、婦女政策

綱領或性別主流畫政策等基本精神。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

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

別主流化政策之基本精神，

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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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

性別隔離。 

本計畫將宣導性別主流化，將性別友善觀念融

入各項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

統文化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之限制或僵化

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

畫如何提升平等獲取

社會資源機會。 

一、鼓勵清潔維護人員或環保志工參加兩性平

等教育，營造平等對待的環境。 

二、聘請志工或廠商僱請清潔維護人員過程，

積極融入性別主流化，消彌性別偏見。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平

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提升

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

體的公共空間之空間

規劃與工程設計，在空

間使用性、安全性、友

善性上之具體效益。 

考量不同性別使用方便性或合理性，除依建築

物規則建設廁所外，內政部營建署規範男女廁

所數比例 1：3要求調整男、女性可使用數量，

並視實際使用狀況機動調整流動廁所配置或

使用。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

異所產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

相關安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之特殊使

用需求。 

＊ 請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後，徵詢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再依據「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由填表人續填「第三部分－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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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玖、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並填

寫參與者的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民間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

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9-1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8年 11 月 8 日至 108年 11 月 13 日 

9-2參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領

域 

南玉芬助理教授，亞洲大學社工系。性別福利、婦女社會工作、多元

文化 

9-3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書面意見  

9-4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計畫書含納其他初

評結果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目

標 

□有， 

   但無性別目

標 

□無 

□有， 

  已很完整   

█有，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

度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任

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7-1至 7-3均可評定「否」

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

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9-6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

宜性 

台中 104年曾辦理的燈會在流動廁所使用方面有無問題與需

求，這一部分需要計畫單位加以說明。 

9-7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無 

9-8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之合宜性 

無 

9-9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無 

9-10 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8-3離題了，應著重在流動廁所中的友善性別措施如何布達，讓

人一目了然。 

親子廁所的位置要考量不同性別的親職者的需要，勿設置在某一

特定性別的區域，使另一性別不敢前往。需要陪伴殘障者上廁所

的照護人，性別也不見得跟對方一樣。跨性別者的如廁需求也應

考量，反應在廁所的的命名，如性別友善廁所。某些特定族群如

廁的習慣，如沖洗，也宜考量。親子廁所、身障廁所的數量偏少。 

9-11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若不規定只有某性別可以上，廁所效率可以最大化。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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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皆評定為「否」者，若經程序參與後，9-5「計畫與性別

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並補填列「捌、

評估內容」8-1至 8-8。 

＊ 如徵詢 1 位以上專家學者，請將本表自行延伸。 

9-12綜合性檢視意見 廁所設置總是處於「角落」，這將有安全性的疑慮，需留意。更
開放和便利的位置、充足的照明、緊急按鈕，這些設計都可以讓
廁所更安全。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南玉芬 

https://www.cib.gov.tw/Crime/Detail/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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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拾、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

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10-1 評估結

果之綜

合說明 

1.本計畫已參照本市 104 年度燈會流動廁所需求量，並搭配運用主展區既

有公廁設施，以符合每 250 人設置 1間廁間設施之標準。 

2.主展區流動廁所設置點位，將配合燈會雲端資訊組建置燈區廁所設施導

航 APP，並由展場籌備組律定指引標示牌規格及進行掛設工作，俾利清楚

標示性別友善及親子廁間設施。 

3.經詢流動廁所租賃業者，國內現無親子廁間規格設施可提供本局租賃設

置，將檢視目前主展區既有親子公廁，並朝非侷限於某一特定性別區域調

整設置。 

4.考量無障礙廁間使用者與陪同者可能非為同性別，未來將利用公廁開放

區域置放無障礙流動廁所，且以圖像化標示廁間設施，降低以文字標示廁

間設施，造成使用者困擾，並以 1:10比例增設無障礙廁間設施。 

5.考量男女性別差異且民眾如廁仍需隱蔽性，故仍須區分男女廁間，並以

1:5比例設置；另本局規劃於主展區 3處出入口，設置 100間流動廁所，

以提高民眾如廁便利性，並於無障礙廁間加裝緊急鈴及加強各處流廁設置

位址照明設備，以提高主展區公廁設施安全性。 

10-2 參採情

形 

 

 

10-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計畫

調整 

以依審查委員意見，納入本計畫實施策

略及方法內容落實執行。 

█已完成  或□預計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10-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替

代規劃 

有關審查委員所提親子廁間偏少問題，

因國內現無親子廁間規格設施可提供本

局租賃設置，爰未參採。 

■已完成  或□預計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10-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

白）： 

已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9-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第三部分－評

估結果」10-1至 10-3免填；否則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完整填列「第

三部分－評估結果」10-1至 10-3，包括對「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

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